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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概况和主要收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市文

物局关于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完成的函》

（文物 20221390 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委托，经国

家文物局批准［考执字（2023）第 1283 号］，我院配合工程建设，对黄埔区科学城连

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用地内发现的古代墓葬进行配合性考古发掘。

本次考古发掘共清理清代至民国墓葬12座，窑址1座，出土魂坛、陶罐、瓷罐、墓志

等器物共8件（套），采集人骨标本1具（残），人骨周边土样9袋，白灰样品1袋。

文物价值评估及保护意见：

本次考古发掘的清代至民国时期墓葬形制基本一致，年代接近，分布较集中，进

一步丰富了广州郊区的墓葬考古资料，为研究广州地区清代至民国的葬俗及社会生活

提供了实物资料。

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建设单位可按规定完善工程建设的其他手续。

由于地下堆积的形成、地面遗物的分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将来建设施工过程中，

如果发现文物，建设、施工单位应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及时报请文物部门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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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Ⅰ探区、Ⅱ探区考古发掘墓葬分布图



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Ⅱ探区考古发掘窑址分布图



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Ⅰ探区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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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位置、面积

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于广州市黄埔区永顺大道以

北及以南。现发掘区四至坐标为：西北角 N23°11′32.32″，E113°30′

20.01″；西南角 N23°11′31.70″，E113°30′20.23″；东南角 N23°11′

31.50″，E113°30′19.56″；东北角 N23°11′32.12″，E113°30′19.34″。

本次考古发掘面积共 300 平方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

市文物局关于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完成的函》（文物 20221390 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

理中心委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执字（2023）第 1283 号］，我院配合工程

建设对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用地内发现的古代墓葬进

行配合性考古发掘。

图 1 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在广州市位置示意图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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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在黄埔区位置示意图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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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周边环境及地形地貌

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位于广州市黄埔区永顺大道

以北及以南。本次考古发掘位置处于山岗山腰处，该区域地势较平缓，周边植被

茂密，地表种植有栗子、荔枝等树。

图 3 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周边环境示意图（奥维地图）

图 4 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卫星红线图（奥维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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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文献及周边考古成果

经查《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

工程距离较近的文物资源有玉喦书院与萝峰寺、华峰寺藏经阁、云谷祖祠、菊圃

祖祠等，其中玉喦书院与萝峰寺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现简单介绍如下：

玉喦书院与萝峰寺，位于黄埔区萝岗街道萝峰社区。始建于南宋孝宗三年

（1163），历代有重修。旧称种德庵。由钟遂和出资兴建，用以延师讲学，其四

子钟启初［字圣德、号玉岩（嵒）］与后来官至宋右丞相的崔与之青少年时在此

读书。宋开禧元年（1205），钟玉岩中进士，官至参议中书省兼知政事、朝议大

夫。嘉定十二年（1219）告老还乡，在庵西旧日读书处筑萝坑精舍，供族中弟子

读书。崔与之（家居增城）与钟玉岩两人时相往来，常在萝坑精舍讲学。元朝时，

钟玉岩的后代钟复昌扩建萝坑精舍，更名为“玉岩书院”，塑玉岩遗像于此。明

朝大学士方献夫题“万代崇瞻”牌匾挂玉岩殿上，每年正月十五日，钟氏族人能

文者始得在此祭祖。祭毕，命题作文赋诗，直到近代。该书院是广州历史最早的

书院之一。2008 年 11 月，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华峰寺藏经阁，位于黄埔区永和街道禾丰社区。宽 5.16 米，深 4.41 米，占

地面积 22.8 平方米，高 3层，花岗岩石砌筑，表面批灰砂，硬山顶，人字山墙，

灰塑脊，碌灰筒瓦。四面墙上各开四个小方窗，安装铁窗栅。大门朝西，门额石

匾上刻“藏经阁”三字。三块石刻牌匾，一块在藏经阁的南面墙边，竖式，残缺，

残高 1.69 米，宽 0.36 米，上刻“门前绿水浮红日”等字；一块在新建的平房式

地藏殿台阶前，横幅，宽 1.3 米，高 0.37 米，上刻“万松深处”四字；“海门禅

院”牌匾安装在临时简易门楼上。这些石匾上所刻的字字迹苍劲潇洒，豪放秀丽，

应是出自名家之手。2009 年 8 月，公布为黄埔区文物保护单位。

云谷祖祠，位于黄埔区萝岗街萝岗圩公路街 168 号。始建于明，是华圃村钟

姓祖祠，曾多次维修，最近一次是 2003 年按原貌粉饰。坐东朝西，面阔三间 12

米，深两进 22 米，占地面积 264 平方米。硬山顶，博古脊，人字封火山墙，雕

花封檐板，青砖石脚墙。头门面阔三间 12 米，深两间 8米，十三架。前后 4檐

柱与大门墙壁承重，石柱和柱座由花岗岩石雕琢而成，虾公梁中各有一石狮子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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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上梁，驼峰，三层雕花梁架，花岗岩石砌地面。大门口宽 2米，高 5米，石门

夹，有门墩，门口上方石匾刻“雲（云）谷祖祠”四字。前廊墙壁上方绘有诗画，

两侧墀头为灰塑图案。大门后正中有一屏风门挡隔，屏风雕花，宽 2.3 米，高

4.5 米，可开启。后堂前天井宽 6米，深 4米，花岗岩石板铺地。两廊各宽 3米，

深 4米，三层木鼓梁架承托，四架卷棚顶。三级花岗岩石台阶上后堂。后堂面阔

三间 12 米，深三间 9米，十三架。6条柱和后墙承重（前檐下两条柱为方石柱，

中间 4条金柱），方砖地面。祠的北面有一小院与菊圃祖祠相联，建国初是番禺

县萝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地，现由萝岗街道办事处管理使用，整座建筑保存完好。

2009 年 8 月，公布为黄埔区文物保护单位。

菊圃祖祠，位于黄埔区萝岗街萝岗圩公路街 168 号。始建于明，是华圃村钟

姓祖祠，曾多次维修，但无记录。坐东朝西，面阔三间 12 米，深两进 22 米，占

地面积 264 平方米。悬山顶，龙船脊，碌灰筒瓦，雕花封檐板，石脚夯土墙。头

门面阔三间 12 米，深两间 8米，十三架。正面为青砖石脚，前后檐 4条石柱及

中间门墙承重。前廊花岗岩石地面，石门夹，门上石匾刻“菊圃祖祠”四字，墙

体上方绘有古诗画，檐口两条石柱，虾公梁，梁中各有一吉祥图案石雕承托上梁，

雀替，驼峰。大门后中间有一屏风挡隔，由石柱和青砖建成，不能开启。后堂前

天井宽 6米，深 5米，花岗岩石铺地。两廊各宽 5米，深 3米，五架。三台阶上

后堂。后堂面阔三间 12 米，深三间 8 米，十五架。6 条石柱（其中檐口两条为

方柱，中间 4条为圆柱）加后墙承重，方砖地面。祠北侧原建有偏房作厨房用，

并有一古井。现偏房已拆，古井已填。南面有一小院与云谷祖祠连接。建国前为

萝岗中心小学，建国初为番禺县萝岗区人民政府，现为萝岗街道办事处管理使用，

整座建筑保存完好。2009 年 8 月，公布为黄埔区文物保护单位。

在该地块附近，曾经开展过多次考古工作。

1965 年，在萝岗暹岗大岭南面小山冈上，当地农民种树时挖出 5件青铜器。

1973 年复查时采集到大批印纹陶片和一些石器。

1965 年，东郊萝岗公社暹岗大队农民在苏元山西北发现剑、戈等 5 件春秋

时期的青铜器。

1999-2000 年，配合广州北二环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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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萝岗镇萝岗村马窿和龟岗、火村锥林岗进行大规模发掘，出土瓮、罐、釜、鼎、

豆、盆、钵、杯、器座等硬陶器。纹饰主要有夔纹、勾连云雷纹、曲折纹、方格

纹、菱格纹、重圈纹、旋涡纹、篦点纹、席纹、“米”字纹及组合纹等。石器有

斧、锛、凿、戈等，这类遗存的年代约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

2003 年 1-2 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市二中在开发区的高中部建设

工程，对萝岗苏元山先秦文化遗址进行调查、勘探和发掘，调查 20000 平方米，

勘探 2000 平方米，发掘 400 平方米，出土大量先秦几何印纹硬陶陶片。

2006 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萝岗隔田山发掘商时期文化遗存，清理

墓葬 1座，随葬夹砂陶釜、罐等器物。

2006年 4-12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广州科学城范围的大朗村三兜树、

线坑村百草山、石桥村隔田山、姬堂村牛佛公和蹦眼睛等 5处先秦遗址进行了考

古勘探和发掘。勘探面积 45000 平方米，发掘面积 4000 平方米，清理商、西周、

春秋三个时期的墓葬、灰坑、干栏式建筑柱洞等遗迹，并于隔田山北坡发现了宋

代村落遗址。

2012 年 2-3 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萝岗区水西环路西侧的萝岗中心

城区保障性住房一期项目建筑工地进行考古勘探，面积 10000 平方米，未发现重

要文化遗存。

2014 年 4-10 月，广州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隔田山先秦遗址调查勘探及保护范

围划定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工作，考古勘探确认隔田山存在包含先秦时期至明清

时期古墓葬以及早期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灰坑和遗物。隔田山的遗存文物价值特

别重要。遗址出土的实物资料可以填补科研缺环，有助于了解珠江三角洲先秦文

化的分布与特点，具有特别重要的科研价值。

2020 年 10 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穗港科技园三期地块进行了考古调

查勘探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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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玉喦书院与萝峰寺

图 6 华峰寺藏经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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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距各遗址距离示意图

图 8 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周边不可移动文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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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古调查勘探

（一）考古调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市

文物局关于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

复函》（文物 2022681 号）的指导意见，受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

心的委托，为配合项目建设，我院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26 日，8月 13 日对黄

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进行了考古调查工作，完成调查面

积 410000 平方米。

经调查，工程位于黄埔区永顺大道以北及以南，北邻水声水库，南至炭山，

南距济广高速公路约 350 米。该工程全长约 6公里，分为地上道路及隧道工程，

地上道路总面积为 279071.8 平方米。地块内中部为永顺大道及现代厂房建筑，

硬化路面覆盖地表；南部、北部、中北部大部分区域为山岗地貌，地表种植有荔

枝、龙眼等果树，地势较起伏；小部分区域分布有现代居民楼及现代墓葬。

图 9 地块内北部调查时地表情况（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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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地块内中北部调查时地表情况（西-东）

图 11 地块内西南部调查时地表情况（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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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古勘探

2022 年 8 月 22 日至 9月 15 日、10 月 25 日至 27 日，我院对黄埔区科学城

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开展考古勘探，完成勘探面积 83700 平方米。

考古勘探表明，工程用地内的地层堆积较为简单，大部分区域第①层为表土

层，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等；在地块内北部局部发现有第②层

堆积，黄褐色土，土质较疏松，未发现包含物。以下为生土，红褐色黏土或黄褐

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

本次考古勘探在Ⅰ探区和Ⅱ探区发现墓葬多座、结构较完整的近代窑 1座。

图 12 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Ⅰ探区遗迹分布示意图

图 13 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Ⅱ探区遗迹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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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准备

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结束后，我院及时编写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报告并上报文物

行政部门。根据文物保护法规，配合工程建设，我院立即组建考古队伍，在现场

具备工作条件后，对勘探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进行配合性考古发掘。

（一）队伍组成

本次考古发掘工作由项目负责人、现场负责人、安全员、文物保护员、技术

员、测绘员等组成。

1.项目负责人，考古发掘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项目负责人由宋中雷

担任，其职责包括：

（1）主持制订发掘方案、文物保护预案，组织各项发掘准备工作。

（2）按照考古发掘执照许可内容调整发掘方案，主持发掘工作，协调各技

术系统的运作，确保各项工作严格遵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

（3）及时完成考古发掘工作报告。

（4）及时上报安全事故。

（5）及时上报重要发现。

2.现场负责人，由罗翀担任。其职责包括：

（1）执行项目负责人制订的发掘方案、文物保护预案及工作安排。

（2）协助项目负责人管理发掘现场工作，协助协调各技术系统的运作，确

保各项工作严格遵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

（3）协助项目负责人汇总、整理发掘记录。

（4）协助编写考古发掘工作报告。

（5）及时向项目负责人汇报发掘现场工作情况。

3.安全员，由蚁东熙担任。其职责包括：

（1）协助项目负责人制订考古发掘工地安全保卫方案、防灾预案及发现重

要文化遗存的应急预案。

（2）落实安全管理及文明作业措施，对考古发掘人员进行思想教育，督促

考古发掘人员严格遵守执行相关规定。

（3）负责登记、临时保管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的文物标本，对文物标本进

行统一编号，并负责文物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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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考古发掘工地进行安全巡查，及时发现事故隐患，并向项目负责人

汇报。

4.文物保护员，由林莉琼担任。其职责包括：

（1）协助项目负责人制订出土文物保护方案。

（2）重要迹象须慎重处置，做好相关记录，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5.技术员，由王延生担任。其职责包括：

（1）遵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开展考古发掘工作。

（2）负责具体遗迹单位的发掘资料采集。

（3）负责具体遗迹单位的发掘记录。

6.测绘员，由朱广富担任。其职责包括：

（1）协助项目负责人制定测绘方案。

（2）设置发掘坐标原点和测绘需要的其他控制点，建立坐标系统。

（3）负责发掘中所有测点数据的采测，并绘制平面矢量图。

（二）工作概况

2023 年 9 月，我院组织成立考古发掘工作队，对勘探发现的相关遗存进行

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 300 平方米。

本次考古发掘项目编号为 2023GHKN，其中“2023”为发掘年度，“G”代表

广州市，“H”代表黄埔区，“K”代表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N”代表南段，

发掘清理的墓葬用“M”来表示，窑址用“Y”来表示。考古发掘过程中，我们严

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要求，自上而下，由晚及早，逐层揭露遗迹，依

土色、土质、包含物的不同划分遗迹平面范围，利用文字、测绘、摄影摄像等多

种手段全面记录考古资料，对清理出土的文物进行必要的现场保护加固，并及时

运送至文物仓库妥善保存。

由于该项目位于山岗山腰处，周边一带有村落和施工现场，人员复杂，存有

一定的安全隐患，为顺利完成此次考古发掘工作，同时确保发掘期间的文物与人

员的安全，我们在以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要求建设方对工地进行围蔽，并安排无关人员撤场，确保在考古发掘工作

期间只有考古工作人员在场。

2.用警戒带对发掘区域进行二次围蔽，并在考古工地竖立警示标牌，确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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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工作人员的安全。

3.工地下方安置一处民房，作为办公及临时库房。原则上出土珍贵器物当天

送回院文物仓库，出土的陶瓷片放置在工地内临时库房，由专人管理。

4.安排人员定期巡查现场，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排除。

5.对于深度较深的遗迹，要求工作人员在清理文物时佩戴安全帽，确保人身

安全，发掘完后，用警戒带进行围蔽，防止人员靠近。

本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 12 座，编号 M1-M12，窑址 1座，编号 Y1，年代为

清代至民国。在墓葬中出土魂坛、陶罐、瓷罐、墓志等器物共 8件（套），采集

人骨标本 1具（残），白灰样品 1袋，土样 9袋。

图 14 Ⅰ探区、Ⅱ探区发掘墓葬分布图

图 15 Ⅱ探区发掘窑址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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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现场发掘远景

图 17 发掘现场围蔽 图 18 发掘现场临时住房及办公室

图 19 发掘现场使用工具 图 20 发掘现场标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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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发掘现场项目各项管理制度 图 22 发掘现场项目各项管理制度

图 23 发掘现场项目各项管理制度 图 24 发掘现场消防器材

图 25 发掘现场晴雨表 图 26 发掘现场运输车辆

图 27 补探工作照（东南-西北） 图 28 清表工作照（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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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RTK 布设探方（西南-东北） 图 30 布设探方（西南-东北）

图 31 填装防水沙袋（南-北） 图 32 安装围蔽（西南-东北）

图 33 划分遗迹范围工作照（西北-东南） 图 34 确定墓口范围工作照（西北-东南）

图 35 清理墓内填土（西南-东北） 图 36 墓底刮面（东北-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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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墓内找边工作照（东-西） 图 38 清理器物工作照（竹签）（东-西）

图 39 清理器物工作照（毛刷）（东-西） 图 40 提取器物工作照（东-西）

图 41 清理人骨工作照（手铲）（东南-西北） 图 42 清理人骨工作照（竹签）（东南-西北）

图 43 清理人骨工作照（毛刷）（东南-西北） 图 44 采集人骨工作照（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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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现场绘图工作照（东-西） 图 46 电子绘图工作照（东北-西南）

图 47 曹耀文主任到现场指导工作（西北-东南） 图 48 现场安排发掘工作（东南-西北）

图 49 建设单位参观工地（东-西） 图 50 跟进发掘工作（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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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古发现

2022 年 9 月，我院开始考古发掘的前期准备工作，9月 10 日，清表工作基

本完成后，正式布方开展发掘。Ⅰ探区探方顺应山势布设，先通过 CAD 虚拟布设

探方 4 个，分别为 T0101、T0102、T0201、T0202，后导入 RTK 现场实地放点、

布方，探方规格为 10 米×10 米。Ⅱ探区按照遗迹开口进行发掘。

图 51 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Ⅰ探区考古发掘布方图

（一）层位关系

考古发掘表明，整个发掘区地层整体呈西高东低倾斜状堆积，发掘区域内地

层堆积较为简单，依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可划分为 1层，现以 T0102 西壁

为例，介绍如下：

第①层：表土层，深度约 10-15cm，土色呈灰褐色，土质疏松，含植物根系、

砂砾等；以下为红褐色风化土，土质致密、纯净，系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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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遗迹现象

本次发掘本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 12 座，编号 M1-M12，窑址 1座，编号 Y1。

根据出土器物典型特征和纪年，初步判断本次发掘清代-民国墓葬 12 座，窑址 1座。

1.清代—民国墓葬

共 12 座：M1-M12，分别介绍如下：

M1：位于 T0102 东隔梁，为不规则椭圆形土坑墓，西北-东南向，方向 342°。

开口于①层下，清表后即暴露墓口，向下打破生土。墓口长径1.48米，短径0.52-0.72

米。墓坑深 1.6 米，直壁不规整，平底。墓内未见葬具及人骨，应已腐朽。墓内填

灰红色沙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及风化岩石。

无随葬品出土。

M2：位于 T0102 的东北部，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方向 102°。开口

于①层下，清表后即暴露墓口，被现代坑打破，向下打破生土。该墓葬墓口长 2.22

米，宽 0.48-0.60 米，墓坑深 1.18 米。近直壁不规整，平底。墓室东壁下有一近长

方形壁龛，距墓口 0.44 米，进深 0.36 米，宽 0.82-1.0 米，高 0.74 米，墓内未见

葬具及人骨，应已腐朽。墓内填灰红色或灰黄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及

风化岩石。

出土随葬器物 2 件套，放置于壁龛内。编号 M2：1 魂坛（带盖）、编号 M2：2

魂坛（带盖）。

图 52 M1 开口照（上东北-下西南） 图 53 M1 完工照（上东北-下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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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位于T0102东北角，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方向102°。开口于①

层下，清表后即暴露墓口，向下打破生土。该墓葬墓口长2.1米，宽0.8米，墓坑深

0.76-0.86米。北、南、西三壁为直壁，东壁为斜壁，粗糙，墓底较平。墓内未见葬

具，应已朽不存。墓室底部葬有1具人骨，腐朽严重，仅残存头骨、局部腿骨。据其

残存情况可推测为仰身直肢葬，面朝上，头东足西。人骨下铺设有一层白灰，厚度

不均，约1-6cm。墓内填土为灰红色及灰黄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及风化

岩石。

紧贴墓室东壁发现墓志碎片。

图 54 M2 开口照（上西北-下东南） 图 55 M2 完工照（上北-下南）

图 56 M2 器物出露照 图 57 M2 东壁（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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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位于T0102的北隔梁中部山坡上，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方向90°。

开口于①层下，清表后即暴露墓口，向下打破生土。该墓葬墓口长2.24米，宽1.0

米，墓坑深0.28-0.98米。直壁平底。墓内未见葬具及人骨，应已腐朽。墓内填灰红

色或灰黄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及风化岩石。

无随葬品出土。

图 58 M3 开口照（上北-下南） 图 59 M3 完工照（上北-下南）

图 60 M3 人骨出露照（上北-下南） 图 61 M3:1 墓志出露照

图 62 M4 开口照（上北-下南） 图 63 M4 完工照（上北-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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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位于 T0202 中东部，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向东延伸至东隔梁内，

方向 87°。开口于①层下，清表后即暴露墓口，向下打破生土。墓口长 2.66 米，

宽 0.9 米，墓坑深 0.9-1.1 米。直壁平底。墓内未见葬具及人骨，应已腐朽。墓内

填灰红色或灰黄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及风化岩石。

无随葬品出土。

M6：位于 T0202 东部偏北，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向东延伸至东隔梁

内，方向 86°。开口于①层下，清表后即暴露墓口，向下打破生土。墓口长 2.2 米，

宽 0.6 米，墓坑深 0.82 米。直壁平底。墓内未见葬具及人骨，应已腐朽。墓内填灰

红色及灰黄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及大块风化岩石。

无随葬品出土。

图 64 M5 开口全景（上西北-下东南） 图 65 M5 完工照（上西北-下东南）

图 66 M6 开口全景（上北-下南） 图 67 M6 完工照（上北-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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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7：位于 T0202 东北部，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向东延伸至东隔梁内，

方向 90°。开口于①层下，清表后即暴露墓口，向下打破生土。墓口长 1.76 米，

宽 0.64 米，墓坑深 1.12 米。直壁平底。墓内未见葬具及人骨，应已腐朽。墓内填

灰红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及风化岩石。

无随葬品出土。

M8：位于T0202东北部，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方向90°。该墓葬开

口于①层下，清表后即暴露墓口，向下打破生土。墓口长2.42米，宽0.66-0.68米，

墓坑深0.78-1.18米，直壁，平底。墓内未见葬具及人骨，应已腐朽。墓内填灰红色

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及风化岩石。

出土随葬品1件套，紧贴墓室北壁偏东放置，编号为M8:1陶罐（带盖）。

图 68 M7 开口全景（上北-下南） 图 69 M7 完工照（上北-下南）

图 70 M8 开口照（上北-下南） 图 71 M8 完工照（上北-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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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9：位于 T0202 中北部偏西，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方向 88°，西南

邻 M10。开口于①层下，向下打破生土。墓口长 2.16 米，宽 0.66-0.78 米，墓坑深

0.78-1.18 米。直壁，平底。人骨及葬具已朽不存。墓内填灰红色及灰黄色黏土，

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及风化岩石。

出土器物 1件套，位于墓葬北壁偏东处，编号为 M9:1 瓷罐（带盖）。

图 72 M8 器物出露照（上北-下南） 图 73 M8:1 陶罐出露照

图 74 M9 开口全景（上北-下南） 图 75 M9 完工照（上北-下南）

图 76 M9 器物分布（上北-下南） 图 77 M9:1 瓷罐出露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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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位于 T0202 中西部，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近东西向，方向 100°。开口

于①层下，清表后即暴露墓口，向下打破生土。该墓葬墓口长 1.82 米，宽 0.78-0.82

米，墓坑深 1.16-1.42 米。直壁平底。墓内未见葬具及人骨，应已腐朽。墓内填灰

红色及灰黄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及风化岩石。

无随葬品出土。

M11：位于 T0202 南部偏西，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方向 91°，西北

邻 M10，东南邻 M4。开口于①层下，向下打破生土。墓口长 2.16 米，宽 0.54-0.62

米，墓坑深 0.38-1.1 米。直壁，平底。人骨及葬具已朽不存。墓内填灰红色或灰黄

色黏土，土质疏松，内含植物根系及风化岩石。

出土器物 3 件，位于墓葬东壁，编号为 M11:1 小瓷罐、M11:2 小瓷罐、M11:3

小瓷罐。

图 78 M10 开口全景（上北-下南） 图 79 M10 完工照（上北-下南）

图 80 M11 开口全景（上北-下南） 图 81 M11 完工照（上北-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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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2：位于Ⅱ探区西南部，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西北东南向，方向 345°。开

口于①层下，向下打破生土。墓口长 2.52 米，宽 0.8-1.0 米，墓坑深 0.8-0.82 米。

墓壁直壁较规整，仅南壁上下内收，呈斜壁，平底。墓内未见葬具及人骨，应已腐

朽。墓内填黄褐色花土，土质较致密，内含粗砂粒及植物根系。

无随葬品出土。

2.清代-民国窑址

Y1：平面呈近圆形，在窑的西半部有荔枝树无法迁移，故仅发掘东半部。Y1坐

北朝南，顶部已被破坏，南北长4.62米，东西发掘宽1.12-3.0米。该窑由火门、窑

门、窑室、烟道四部分组成，未发现操作间。现分别叙述如下：

1. 火门：位于窑室的南部、东邻窑门，形状近长方形，东西宽0.59-0.68米，

进深0.6米，残高0.47米，底部为青灰色烧结面，烧结面厚约0.02-0.03米，北高南

底呈坡状。

图 82 M11 器物分布（上北-下南） 图 83 M11 小瓷罐出露照

图 84 M12 开口全景（上西南-下东北） 图 85 M12 完工照（上西南-下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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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窑门：位于窑室的南部，西邻火门，形状近长方形，东西残宽0.73米，进深

0.4厘米，残高0.44米。

3. 窑室：位于火门、窑门的北部，平面近圆形，顶部已坍塌，只残存底半部，

南北直径4.62米，东西发掘宽1.12-3.0米，残存高0.82-0.96米，内填黄褐色土，土

质致密，内含红烧土块、石块和零星草木灰颗粒等。窑室底部呈北高南底坡状，窑

室底部为黄褐色生土，零星分布草木灰颗粒；周壁较硬残存有黑色烧结面、烧结面

为后为红烧土，红烧土厚13-18厘米。窑室的北壁和东壁分布三个烟道，烟道编号为

烟道1、烟道2、烟道3。

4. 烟道1：位于窑室的北部偏西，上部被破坏，仅残存底半部，平面呈长方形，

长0.29米，宽0.18米，因该烟道周围条件不允许清理，未能清理。

5. 烟道2：位于窑室的北部偏东，上部被破坏，仅残存底半部，平面长方形，

长0.28米，宽0.14米，烟道周围经火烧坚硬，残存高0.86米。烟道2距烟道1间距2.44

米。

6. 烟道3：位于窑室的东部，上部被破坏，仅残存底半部，平面长方形，长0.32

米，宽0.17米，烟道周围经火烧坚硬，残存高0.85米。烟道3与烟道2间距2.22米。

窑内填土包含红烧土块较多，不分层次。无出土遗物。

图 86 Y1 开口全景（南-北） 图 87 Y1 开口全景（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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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Y1 完工照（南-北） 图 89 Y1 完工照（东-西）

图 90 Y1 窑门（南-北） 图 91 Y1 火门（南-北）

图 92 烟道 2 图 93 烟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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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土遗物

本次共清理清代至民国时期墓葬 12 座，窑址 1座，出土魂坛、陶罐、瓷罐、

墓志等各类器物共 8件（套）。现对典型器物简要介绍如下。

图 96 M3:1 墓志（残）

图 94 M2：1 魂坛 图 95 M2：2 魂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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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 M8：1 陶罐

图 98 M9：1 瓷罐

图 99 M11 器物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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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古成果和文物保护意见

（一）考古成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

市文物局关于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完成的函》（文物 20221390 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

理中心委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执字（2023）第 1283 号］，我院配合工程建

设，对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用地内发现的古代墓葬进

行配合性考古发掘。

本次考古发掘共清理清代至民国墓葬 12 座，窑址 1座，出土魂坛、陶罐、

瓷罐、墓志等器物共 8 件（套），采集人骨标本 1 具（残），人骨周边土样 9

袋，白灰样品 1袋。

（二）文物价值保护意见

本次考古发掘的清代至民国时期墓葬形制基本一致，年代接近，分布较集中,

进一步丰富了广州郊区的墓葬考古资料，为研究广州地区清代至民国的葬俗及社

会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

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建设单位可按规定完善工程建设的其他手续。

由于地下堆积的形成、地面遗物的分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将来建设施工过

程中，如果发现文物，建设、施工单位应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及时报

请文物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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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遗迹统计表

时代 数量 遗迹编号 随葬器物数量（件套）

清代-民国 13 座
M1、M2、M3、M4、M5、M6、M7、M8、M9、M10、

M11、M12、Y1。

M1（0）、M2（2）、M3（1）、M4（0）、M5（0）、M6

（0）、M7（0）、M8（1）、M9（1）、M10（0）、M11

（3）M12（0）、Y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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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考古发掘遗迹登记表

序号 编号 位置 层位关系 形状结构 填土及包含物 出土遗物 年代 发掘者 发掘日期 备注

1 M1

位于

T0102 东

隔梁

开口于①层

下，向下打破

生土。

为不规则椭圆形土坑墓，西北—东南

向，方向 342°。墓口长径 1.48 米，

短径 0.52-0.72 米。墓坑深 1.6 米，

直壁不规整。平底。

墓内填灰红色沙

土，土质疏松，内

含植物根系及风

化岩石

无 清-民国 王延生
2023 年 9 月

19 日

2 M2

位于

T0102 的

东北部

开口于①层

下，被现代坑

打破，向下打

破生土。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墓口长

2.22 米，宽 0.48-0.60 米，墓坑深

1.18 米。近直壁不规整，平底。墓室

东壁下有一近长方形壁龛，距墓口

0.44 米，进深 0.36 米，宽 0.82-1.0

米，高 0.74 米。方向 102°。

墓内填灰红色或

灰黄色黏土，土质

疏松，内含植物根

系及风化岩石。

共2件（套）：

M2:1魂坛

（带盖）；

M2:2魂坛

（带盖）

民国 王延生
2023 年 9 月

19 日-21 日

3 M3

位于

T0102 的

东北角

开口于①层

下，向下打破

生土。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坐东朝西。墓口

长 2.1 米，宽 0.8 米，墓坑深

0.76-0.86 米。北、南、西三壁为直

壁，东壁为斜壁，粗糙，墓底较平。

墓内未见葬具，应已朽不存。墓室底

部葬有 1 具人骨，腐朽严重，仅残存

头骨、局部腿骨。据其残存情况可推

测为仰身直肢葬，面朝上，头东足西。

人骨下铺设有一层白灰，厚度不均，

约 1-6cm。方向 102°。

墓内填土为灰红

色及灰黄色黏土，

土质疏松，内含植

物根系及风化岩

石。

共1件：M3:1

墓志（残）
清-民国 王延生

2023 年 9 月

19 日-22 日

4 M4

位于

T0102 的

北隔梁中

部山坡上

开口于①层

下，向下打破

生土。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墓口长

2.24 米，宽 1.0 米，墓坑深 0.28-0.98

米。直壁平底。方向 90°。

墓内填灰红色或

灰黄色黏土，土质

疏松，内含植物根

系及风化岩石。

无 清-民国 王延生
2023 年 9 月

19 日-20 日

5 M5

位于

T0202 中

东部，向

东延伸至

东隔梁内

开口于①层

下，向下打破

生土。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墓口长

2.66 米，宽 0.9 米，墓坑深 0.9-1.1

米。直壁平底。方向 87°。

墓内填灰红色或

灰黄色黏土，土质

疏松，内含植物根

系及风化岩石。

无 清-民国 王延生
2023 年 9 月

19 日-20 日



36

6 M6

位于

T0202 东

部偏北，

向东延伸

至东隔梁

内

开口于①层

下，向下打破

生土。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墓

口长 2.2 米，宽 0.6 米，墓坑深 0.82

米。直壁平底。方向 86°。

墓内填灰红色及

灰黄色黏土，土质

疏松，内含植物根

系及大块风化岩

石。

无 清-民国 王延生
2023 年 9 月

19 日-20 日

7 M7

位于

T0202 东

北部，向

东延伸至

东隔梁内

开口于①层

下，向下打破

生土。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墓

口长1.76米，宽0.64米，墓坑深1.12

米。直壁平底。方向 90°。

墓内填灰红色黏

土，土质疏松，内

含植物根系及风

化岩石。

无 清-民国 王延生
2023 年 9 月

19 日-21 日

8 M8

位于

T0202 东

北部

开口于①层

下，向下打破

生土。

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

墓口长 2.42 米，宽 0.66-0.68 米，

墓坑深 0.78-1.18 米。直壁。平底。

方向 90°。

墓内填灰红色黏

土，土质疏松，内

含植物根系及风

化岩石。

共 1 件

（套）：M8:1

陶罐

清-民国 王延生
2023 年 9 月

20 日-22 日

9 M9

位于

T0202 中

北部偏西

开口于①层

下，向下打破

生土。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方向

88°。墓口长 2.16 米，宽 0.66-0.78

米，墓坑深 0.78-1.18 米。直壁，平

底。

墓内填灰红色及

灰黄色黏土，土质

疏松，内含植物根

系及风化岩石。

共 1 件

（套）：M9:1

瓷罐（带盖）

清-民国 王延生
2023 年 9 月

20 日-21 日

10 M10

位于

T0202 中

西部

开口于①层

下，向下打破

生土。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近东西向，墓口

长 1.82 米，宽 0.78-0.82 米，墓坑

深 1.16-1.42 米。直壁平底。方向

100°。

墓内填灰红色及

灰黄色黏土，土质

疏松，内含植物根

系及风化岩石。

无 清-民国 王延生
2023 年 9 月

21 日-22 日

11 M11
T0202 南

部偏西

开口于①层

下，向下打破

生土。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方向

91°。开口于①层下，向下打破生土。

墓口长 2.16 米，宽 0.54-0.62 米，

墓坑深 0.38-1.1 米。直壁，平底。

墓内填灰红色或

灰黄色黏土，土质

疏松，内含植物根

系及风化岩石。

共 3 件：

M11:1 小瓷

罐；M11:2

小瓷罐；

M11:3 小瓷

罐；

清-民国 王延生
2023 年 9 月

19 日-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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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12
位于Ⅱ探

区西南部

开口于①层

下，向下打破

生土。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西北东南向，方

向 345°墓口长 2.52 米，宽 0.8-1.0

米，墓葬深度为 0.8-0.82 米。墓壁

直壁较规整，仅南壁上下内收，呈斜

壁，平底。

墓内填黄褐色花

土，土质较致密，

内含有较多的粗

砂粒及植物根系。

无 清-民国 李召民
2023 年 10

月 8 日

13 Y1
位于Ⅱ探

区东北部

开口于①层

下，向下打破

生土。

平面呈近圆形，窑室南北直径 4.62

米，东西清理宽 1.12-3 米，窑室残

深 0.82-0.96 米，窑底呈北高南低坡

状，底部分布零星草木灰。发现烟道

3个，清理 2个，烟道呈近长方形，

长 0.28-0.32 米，残深 0.86 米，火

门和窑门位于窑室的南部，火门宽

0.59-0.68 米，残高 0.47 米，窑门残

高 0.44-0.96 米，宽 0.89 米。

窑内填土包含红

烧土块较多，不分

层次。

无 清-民国 李召民

2023 年 10

月 9 日-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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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考古发掘出土器物登记表

序号 编号 类别 器物名称 数量 实数量 出土地点 坐标 出土状况 出土日期 备注

1 M2:1 陶 魂坛 1件 3件 M2 东部 见图 残 2023.9.21

2 M2:2 陶 魂坛 1 件 3 件 M2 东部 见图 残 2023.9.21

3 M3:1 陶 墓志 1件 5块 M3 北部 见图 残 2023.9.19

4 M8:1 陶 陶罐 1件套 1件套 M8 北壁偏东 见图 残 2023.9.21

5 M9:1 瓷 瓷罐 1件套 1件套 M9 北壁偏东处 见图 残 2023.9.20

6 M11:1 瓷 小瓷罐 1件 1件 M11 东壁 见图 残 2023.9.20

7 M11:2 瓷 小瓷罐 1件 1件 M11 东壁 见图 整 2023.9.20

8 M11:3 瓷 小瓷罐 1件 1件 M11 东壁 见图 整 202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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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考古发掘采集土样登记表

序号 编号 样品类型 所在单位 位置 取样日期 取样者 备注

1 M3 采:1 白灰 M3 M3 北部白灰 2023.9.19 王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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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黄埔区科学城连接知识城快速通道（南段）工程人骨及周边土样采集登记表

序号 编号 类别 器物名称 数量 出土地点 坐标 出土状况 出土日期 备注

1 M3：标 1 人骨 颅骨 1袋 M3 内 残 2023.9.21

2 M3：标 2 人骨 股骨（左） 1袋 M3 内 残 2023.9.21

3 M3：标 3 人骨 股骨（右） 1袋 M3 内 残 2023.9.21

4 M3：标 4 人骨 胫骨（左） 1袋 M3 内 残 2023.9.21

5 M3：标 5 人骨 胫骨（右） 1袋 M3 内 残 2023.9.21

6 M3：标 6 土样 头部下土样 1袋 M3 内 / 2023.9.21

7 M3：标 7 土样 头部周边土样 1袋 M3 内 / 2023.9.21

8 M3：标 8 土样 手部土样 1袋 M3 内 / 2023.9.21

9 M3：标 9 土样 盆骨下土样 1袋 M3 内 / 2023.9.21

10 M3：标 10 土样 股骨左下土样 1袋 M3 内 / 2023.9.21

11 M3：标 11 土样 股骨右下土样 1袋 M3 内 / 2023.9.21

12 M3：标 12 土样 胫骨左下土样 1袋 M3 内 / 2023.9.21

13 M3：标 13 土样 胫骨右下土样 1袋 M3 内 / 2023.9.21

14 M3：标 14 土样 脚部土样 1袋 M3 内 / 202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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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附表二

广州市黄

埔区暹岗

古墓葬二

期考古发

掘出土遗

物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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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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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文物保护法规（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017 年 11 月 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三章·考古发掘·

第二十九条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

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第三十条 需要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应当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在勘探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

门批准。

第三十一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

（2012 年 10 月 30 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通过 2013 年 1 月 21 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

议批准

根据 2015 年 5 月 20 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

次会议通过并经 2015 年 12 月 3 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批准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因行政区划调整修

改〈广州市建筑条例〉等六十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9 年 11月 20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通过并经 2020 年 7 月 29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条例〉第三十二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三十二条 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工程建设或者在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外

进行大型工程建设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一）属于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在出让该地块前，应当进行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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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勘探，所需经费按财政分级的原则，分别在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中安排

或者由区财政承担；

（二）属于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在工程项目建议书或者可行

性研究阶段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三）本规定生效之前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尚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的，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申请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未按照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不得

出让或者划拨土地。未按照前款第（三）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建设

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在广州市第一批地下文物埋藏区内加建电梯或埋深不超过 1.5 米且与民生

密切相关的小型管网工程，可先不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在施工过程中，

如发现文物埋藏，建设、施工单位应立即停止施工，保护现场，报告当地文物

行政主管部门。在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的项目除外。

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发现文物，需要实施原址保护的，考古调查、勘探

费用由市人民政府承担。

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划拨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工作程序由市人民政府

制定。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大型建设工程包括下列工程：

（一）在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辖区内进行的建设工

程项目，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

（二）在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黄埔区、从化区、增城区辖区内进行

的建设工程项目，占地面积三万平方米以上；

（三）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或者扩建道路、桥梁、高速路、地铁、管网

等重大线形工程。

突发性的抢险工程，负责建设、施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尽可能避开地下

文物埋藏区。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在施工前告知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发现文物的，应当配合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抢救性保护

第三十四条 在房屋拆迁、旧城改造、工程建设和生产等过程中，任何单

位或者个人发现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壁画以及近现代重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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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和代表性建筑等文物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设、

施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立即停止施工并保护现场。所在地的区文物行政主管

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派员赶到现场，并于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现场。经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确认需要保留的不可移动文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

者改变文物原状。

第三十五条 经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出重要文物的区域，文物行政

主管部门可以会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划定临时禁止建设区。

在依法批准的工程建设中有重大考古发现、需要实施原址保护的，市或者

区人民政府应当收回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另行置换土地或者退还土地出让金。

实施原址保护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市或者区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合理补偿。

具体补偿范围和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三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执法机构或者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

后果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处分：

（一）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三款规定，未定期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巡查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未按照规定用途使用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或

者未在规定期限内将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布的；

（三）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并公布文物保护

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的；

（四）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临时保护范围或

者临时建设控制地带的；

（五）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编制城乡

规划时，涉及不可移动文物或者地下埋藏区未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或

者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未在规定期限内答复的；

（六）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未组织编制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

规划的；（七）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未将已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的

保护规划、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以及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控制要求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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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八）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出让或者划拨未进

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九）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

不前往现场予以协助的；（十）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文物考古调查、勘

探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文物执法机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办理文物考古调查、

勘探手续，逾期不办理手续，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罚款。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发现文物埋藏但

未立即停工、保护现场并报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由文物执法机构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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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关于本报告使用的专业术语、概念和标准的说明

本报告使用的专业术语、概念和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考古调查、勘

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我省基建考古工作实际而制定。

1.本报告采用的田野考古专业术语：

考古调查指地面踏查和自然断面的考古学观察。考古勘探由普探和重探组

成。考古普探指采用每平方米布孔5个的梅花点布孔法而进行的勘探工作，所用

工具为探铲。考古重探指为了解墓葬及其它遗迹现象并在地面做出形状标记而

进行的钻探工作。重探采用探孔法或布探沟的方式。考古试掘（发掘）主要采

取布探方的方式，依据土质、土色、包含物的不同，自上而下，从晚到早逐层

发掘。探沟指平面呈长方形的发掘单位，探方指平面呈方形的发掘单位，探沟

和探方一般皆正南北或正东西方向。工作单位、遗迹、墓葬编号为“4位年/地

名代码/单位代码/顺序号”。单位代码中“T”表示探方或探沟，“M”表示墓葬，

“H”表示灰坑，“Y”表示窑，“F”表示房屋，“L”表示路等。地形条件不同或

范围较大区域的考古勘探、试掘、发掘分工作区进行。工作区常以象限法或据

地形地貌特征进行划分，编号为罗马数字Ⅰ、Ⅱ、Ⅲ、Ⅳ等。

2．本报告采用的文物标识名称：

遗物点：地面虽有零星文化遗物分布，但遗物分布面积狭小，且无明显相

关文化层堆积或其它相关遗存的地点。

遗址或墓葬（具备以下条件之一）：文化遗物丰富；文化遗物分布面积宽广；

有明显文化层堆积或遗迹、墓葬露头。

疑点：没有发现文化遗存但有其它文物线索、值得关注的地点，如有相关

文献记载，有与人类活动可能有关的自然遗物分布等。

3．各类遗存的处理标准（施工建议）：

（1）遗物点：合同中已涉及的小型遗址和小型墓葬，属于本项考古工作的

组成部分，不另做发掘计划，但在施工中需特别注意。

（2）其它遗存（遗址、墓地、古建筑）实行分级处理。

遗存文物价值分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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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级：特别重要。指可以填补科研缺环、空白，或者和重大历史事件、重要

历史人物有关及其它具有特别科研价值的遗存。

B级：重要。指具有较高科研价值且时代一般早于明代的遗址或墓地、具有

较高科研价值且时代一般早于1911年的古建筑。

C级：一般。指具有一定科研价值且时代一般在明代及其以后的遗址或墓地、

时代虽晚于1911年但具有一定科研价值和代表性的建筑。

遗存保存状况分3级：

A级：保存良好。

B级：保存一般。

C级：保存较差。

遗存级别由其文物价值和保存状况组成，分9级：

AA 级：建议改线（改点），对遗存做原址原状保护。无法改线（改点）者，

必须全面发掘或古建筑测绘，根据发掘、测绘情况确定施工方案。

AB级：全面发掘或大范围发掘（发掘面积大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

建筑测绘，根据发掘、测绘情况确定施工方案。

AC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建测绘。

BA级：大范围发掘（发掘面积大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建测绘，根

据发掘、测绘情况确定施工方案。

BB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和古建测绘。

BC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或不发掘。

CA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或不发掘。

CB级：局部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小于施工涉及面积的一半）或不发掘。

CC级：不发掘。

遗存级别的评定由本院学术评议组负责，必要时征求其他专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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